王健法学院退休教师荣休仪式管理办法
为弘扬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，体现学院对退休教师的崇高敬意和深切关怀，增强教职工的荣誉感和归属感，经学院分工会、党委会、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，特制定本管理办法，以规范并指导学院退休教师荣休仪式的组织与实施。
第一条  举办原则
[bookmark: _GoBack]学院坚持“尊重、庄重、简朴、温馨”的原则，为当年度退休的教师举行荣休仪式，以此表彰他们为学院教育事业发展做出的贡献，并为他们即将开启的退休生活送上美好祝福。
第二条 举办方式
学院分工会每年根据退休教师的情况，为当年度退休的全体专任教师、行政人员及教学辅助人员集中举办荣休仪式。
为充分体现对学术成就及学院贡献的尊重，当年度退休的正高职称或者正处职级的专任教师、行政人员及教学辅助人员，可以申请以座谈会的形式举办荣休仪式。
是否单独为退休教师举办荣休仪式，由学院党委会、党政联席会会同学院学术委员会、工会讨论决定。
第三条  组织方式
统一荣休仪式的具体组织联络工作由学院工会牵头，学院人事条线协助。
凡单独举行的荣休仪式，具体活动的策划与执行，由退休教师所在教研室教师、学生代表具体组织实施，学院工会、人事条线协助。
鼓励各教研室、办公室、学生组织积极发挥创意，将荣休仪式办成有温度、有深度、有传承意义的品牌活动，让尊师重教文化在学院生生不息。
第四条  经费支持
1.统一荣休仪式
学院按照《王健法学院工会慰问及福利费实施细则》给予经费支持。
2.单独荣休仪式
学院除按照《王健法学院工会慰问及福利费实施细则》给予的经费支持外，额外提供座谈会经费支持，支持额度参照学术会议资助标准，具体如下：
50人以下的座谈会，资助金额不超过 1 万元；
50-100人的座谈会，资助金额不超过 2 万元；
100人以上的座谈会，资助金额不超过 3 万元。
凡申请该项经费支持的，应当在当年度5月份之前提出申请，并在9月底之前执行完毕，否则不再保留经费。
第五条  其他
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负责解释。本办法发布前尚未办理荣休仪式的，可参照适用本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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